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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
            材料院字〔2022〕12 号 

               

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

关于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管理的补充规定 

（试行） 

为规范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(以下简称“大创计划”)项目

实施，提升项目执行质量，结合学院实际，制定本补充规定。 

一、过程管理 

㈠计划制订。“大创计划”立项结果发布后，项目负责人（学生，

下同）制定科学合理、详细周密的研究计划和实施方案，提交学院

备案。 

㈡中期检查。项目负责人提交《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

中期检查书》并附带成果证明材料，学院组织专家通过检查材料、

现场考察等方式进行中期检查。 

㈢结题验收。项目负责人提交《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

结题报告书》和研究成果等材料，学院组织专家通过检查材料、听

取汇报、现场提问及实地考察等方式进行集中验收评定。 

二、经费管理 

㈠项目负责人须及时填写经费使用记录表，并接受检查和管理。 

㈡项目中期检查合格后，予以报销不超过60%的经费，项目验收

合格后，予以报销全部剩余经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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㈢凡在规定时间内未结项的项目，学校将追缴一定的研究经费。 

三、结题管理 

㈠验收成绩优秀 

1.推报学校参加“大创计划”项目优秀成果展。 

2.优先推荐作为次年度省级及以上重点创新创业竞赛培育项目。 

3.按校拨经费30%增补资助经费。 

4.项目指导老师因项目指导产生教学分值按1.5倍标准分值计算。 

㈡验收成绩不合格 

1.参加验收，成绩不合格 

⑴取消项目负责人次年度“大创计划”的申报资格。 

⑵取消项目指导教师次年度“大创计划”的指导资格。 

⑶项目指导老师因项目指导产生教学分值按1/2标准分值核算。 

2.无故不参加验收，成绩不合格 

⑴取消项目负责人三年内“大创计划”申报资格。 

⑵取消项目指导教师三年内“大创计划”指导资格。 

⑶项目指导老师因该项目指导产生教学分值按0分核算。 

四、其它规定 

㈠项目指导老师因项目指导产生教学分值在项目结项年度核算

（已核算分值项目不重复核算）。 

㈡相同项目原则上仅限使用一次，严禁高度雷同项目重复参赛。 

㈢指导教师应为“大创计划”项目开展提供所需的实验场地与实验

设备，同时是实验开展安全第一负责人。 

㈣对未提交研究计划或中期检查不合格的项目，学院将约谈项

目负责人，并取消验收评优资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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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本补充规定未尽事宜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。 

六、本补充规定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负责解释。 

七、本补充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 


